
附件

支持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全力开展疫情防控
科技攻关十条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

要指示精神，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，充分调动、

全力支持四川省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实验室）在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创新积极性，切实发挥省级重大科技创新基地

的技术研发和集成应用战斗队作用，现提出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全面启动“一次办好”运行管理模式。加大疫情防控阻击

战期间科技创新基地平台服务力度，保障“线上”开展实验室考核

和评估材料填报、信息变更、后补助等政策查询等工作一站式服

务，实现实验室申报、运行、管理等基本业务服务的快速办理。

二、开辟“绿色通道”支持新建重点领域实验室。对疫情防控

阻击战中做出突出贡献或复工复产中成效显著的高校、科研院所

和企业，在具备开展相关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资质及硬

件条件的基础上，凡是新申报建设实验室，开辟绿色通道，优化

申报、审核和评审流程，压缩办理时限，予以优先支持。

三、优先采纳应急性基础研究领域指南方向。凡是疫情防控

阻击战中提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需求，以及企业类实验

室牵头实施的疫病防控相关新产品、新技术应用研发，在编制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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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性基础研究领域项目申报指南时，优先考虑实验室提出的需求

建议意见，并择优纳入申报范围。

四、疫情防控成果纳入考核评价体系。实验室在疫情防控阻

击战中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和成果应用，将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实

验室年度考核和周期评估的绩效成绩，按规定择优予以运行后补

助支持。

五、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室运行管理内容。对因疫情

防控阻击战而无法举行实验室主任现场办公会、学术委员会、各

类咨询会，无法开展仪器设备共享服务以及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开

放交流的实验室，允许暂时取消或待疫情结束后适时开展，科技

厅将在实验室年度考核中，适当降低相关方面的指标权重。

六、实行年度绩效考核“免试”管理。对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

击战的实验室，在提供相应佐证材料的基础上，可申请免于参加

当年年度考核，作为合格类实验室予以相关支持；对于发挥重大

作用和取得重大科研突破的，可申请当年考核为优秀，科技厅将

按照规定给予优先支持。

七、免除疫情抗击科研人员项目申报限项。对于驰援湖北省

直接参加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实验室固定人员，可不受申报单位和

实验室名额限制，5 年内可直接推荐申报省级科技计划应用基础

研究类项目，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支持。

八、新增奖励性名额支持项目申报。对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

作出突出成果和贡献的实验室，在提供相应支撑材料基础上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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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年省级科技计划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等限项（限额）类项目申

报中，各新增奖励性申报名额 2 个，在专家评审合格且符合有关

规定的前提下给予优先支持。

九、延长基础研究类项目验收时限。对项目负责人因直接或

间接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工作导致不能按期验收的，以及受疫情

影响不能正常开展的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、杰出青年科技人才、

青年科技创新研究团队、省院省校科技合作项目，经申请核实后

可以延期验收，最长延期时间可达 1 年。

十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及团队。按照“基地+项目+人才+任务”

结合的原则，通过四川省杰出青年科技人才、青年科技创新研究

团队等人才类项目，优先支持和培养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突出

贡献和研究成果的实验室的青年人才。

在川国家重点实验室可比照此政策措施执行。


